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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-2022 年烟台市 

市区冬季道路清雪防滑工作方案 

 

为切实做好今冬明春市区冬季道路清雪防滑工作，进一步提

高清雪防滑工作质效，确保城市交通顺畅和环境整洁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 

一、 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牢固树立“生态环保”的工作理念，以

市民出行顺畅和城市交通秩序井然为目标，按照“属地管理、

区域负责、全民参与”的原则，采取机械清雪为主，人工清雪

为辅的清雪方式；按照“因地制宜、减量控制、科学适当”的要

求，严格管控环保型融雪剂使用，不断提高清雪防滑工作质效，

实现清雪防滑工作机械化、绿色化、社会化，努力营造交通顺畅、

市容整洁的城市环境。 

二、工作原则 

具体工作要坚持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坚持属地管理原则，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组织辖区

内清雪防滑工作。 

（二）坚持“以雪为令”、随下随清，清扫、清运有机衔接

的原则。 

（三）坚持清雪防滑工作与保护环境、市政设施相结合的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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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。 

（四）坚持职能部门、社会与新闻媒体共同督导的原则。 

三、指挥体系 

成立烟台市市区冬季道路清雪防滑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由市

城管局主要负责同志担任，市城管局分管负责人担任副组长，各

区城市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组员。 

各区城市管理部门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，制定工作方

案，明确任务目标，把工作责任落实到单位、细化到个人，建立

组织有力、协同高效的组织架构。各区要将清雪防滑指挥体系延

伸到街道社区，指导街道社区明确清雪防滑责任，做好相关区域

清雪防滑的督导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。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要克服麻痹

大意和推诿塞责思想，充分认识做好冬季道路清雪防滑工作的重

要性和艰巨性，牢固树立“雪情就是命令”的意识，从大局出发，

从细处着手，精心组织，搞好动员，形成人人参与清雪防滑工作

的局面。要把“环保清雪”摆在首位，切实减少融雪剂使用。 

（二）细化方案，落实责任。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要结合工作

职责和实际情况，细化本单位清雪防滑工作方案，建立健全各类

应急预案，对重大活动、节假日及灾害性降雪要重点部署，明确

责任分工，落实责任区域。要继续推广“清雪滚刷+推雪铲+小型

清雪机械+人工辅助”相结合的清雪作业方式，将清雪作业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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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入年度计划，积极筹措资金，保证设备采购配套资金及专业化

队伍设备检修、租赁资金足额到位，有计划地增加清雪作业设备，

提升机械化清雪能力。 

（三）加强督导，确保质量。市级成立督导组，加强对各区

清雪防滑工作的检查督导，各区城市管理部门也要建立相应的检

查督导机制，全程督导辖区内的清雪防滑工作。降雪期间，各区

城市管理部门分管领导要坚持一线组织、指挥调度，随时巡视线

路、掌握情况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，特别是在交通高峰期，必

须坚守一线调度安排工作。降雪期间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要安排专

人于次日 8时前，将上一日清雪防滑工作开展情况报市城管局。 

（四）科学处置，有效防护。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强与气

象部门的联系，及时了解雪情预报，确保第一时间得到准确的气

象资料。清雪过程中，要严格落实《烟台市区冬季道路清雪防滑

工作技术导则（试行）》相关规定，做好市政设施和绿地的防护，

对专业化清雪道路的行道树、绿篱、绿地加装隔离防护装置，防

止含融雪剂的冰雪溅入绿地内。要提前筹划清雪防滑工作人员防

寒保暖工作，完善疫情防控措施，加强冬季户外作业伤寒感冒预

防，做好后勤保障和供应工作，确保人员以健康状态投入到清雪

防滑工作中。 

（五）大力宣传，营造氛围。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宣传、

导向和监督作用，利用电视新闻、报刊杂志、微信链接及 APP推

送等多种形式，加大社会化清雪防滑宣传工作力度，培养全体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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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动参与清雪防滑的意识，强化清雪防滑工作舆论支持。同时，

对清雪防滑工作开展不得力的单位建立曝光通报机制，调动社会

各方力量，大力营造全民参与、全民监督的清雪防滑的氛围，形

成全力推进的态势，共同做好城市清雪防滑工作。 

 

附件：1.烟台市市区冬季清雪防滑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

2.烟台市区冬季道路清雪防滑工作技术导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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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烟台市市区冬季清雪防滑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

 

组    长：刘学祥  烟台市城市管理局局长  

副 组 长：徐仲伟  烟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  

成  员：李佐九  芝罘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

邢  健  福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

赵永学  莱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

曲大卫  牟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

李连科  蓬莱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

闫永成  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

王元运  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

市城管局市容环境科牵头负责市区冬季道路清雪防滑工作

的调度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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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 
 
 
 

烟台市区冬季道路 
清雪防滑工作技术导则 

（试行） 
（2021 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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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
 

烟台市位于胶东半岛北部，受冬季冷流天气影响，每年降雪强度高，

持续性强，极易造成交通拥堵，对城市生活造成严重影响，市城管局多年

开展城市清雪防滑任务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清雪防滑经验，同时参考国内

先进标准和国内城市的地方法规，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本导

则。 

本导则的主要技术内容：1.总则；2.术语；3.雪前准备；4.雪情预警；

5.道路清雪作业；6.积雪消纳。 

本导则由烟台市城市管理局编制并对具体内容负责解释，执行过程中

如有意见和建议，请寄送烟台市城市管理局（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

88 号，邮编：26400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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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总则 

1.0.1  为规范清雪防滑作业程序，提高清雪防滑工作质量，确保优质、

环保、高效完成市区清雪防滑工作，制定本导则。 

1.0.2  本导则适用于烟台市市区范围内清雪防滑工作。 

1.0.3  城市道路除雪作业应以机械除雪为主、人工除雪为辅，合理使用

环保融雪剂，保护环境。 

1.0.4  扫雪工作应提倡全民参与，街道商户实行门前五包。 

1.0.5  清雪防滑工作除应执行本标准外，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

或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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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术语 

2.0.1  小雪。是指下雪时水平能见度等于或大于 1000 米，地面积雪深度

3 厘米以下，24小时降雪量在 0.1 至 2.4 毫米。 

2.0.2  中雪。是指下雪时水平能见度在 500 至 1000 米之间，地面积雪深

度为 3 至 5 厘米，24 小时降雪量在 2.5 至 4.9毫米。 

2.0.3  大雪。是指下雪时能见度很差，水平能见度小于 500 米，地面积

雪深度等于或大于 5 厘米，24 小时降雪量在 5.0 至 9.9毫米。 

2.0.4  暴雪、大暴雪、特大暴雪。当 24 小时降雪量达到 10.0 至 19.9

毫米时为暴雪；降雪量 20.0 至 29.9 毫米为大暴雪；降雪量超过 30.0 毫

米为特大暴雪。 

2.0.5  融雪剂。具有融雪化冰能力的化学制剂或生物制剂。 

2.0.6  机械清雪。采用专用机械清除路面积雪的过程。 

2.0.7  实时清雪。清雪与降雪同步的作业方式。 

2.0.8  清雪设备。包括清雪铲、除雪滚刷、融雪剂撒布机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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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 雪前准备 

3.1  指挥架构及预案 

3.1.1  建立由市、区、街道、主责单位四级参与的清雪防滑作业指挥调

度架构，统筹市区工作开展，督导工作落实。 

3.1.2  担负清雪防滑的单位应根据市委、市政府和市区清雪防滑指挥部

的要求，做好清雪防滑的技术准备和应急预案的修订等工作。 

3.1.3  适时组织应急演练，重点检验指挥系统是否顺畅、人员装备是否

齐整、机械设备操作是否熟练等问题。 

3.2  人员及机械设备 

3.2.1  各区清雪防滑主管部门应根据辖区面积、道路类型、车流量等因

素，组建多支清雪防滑作业队伍，合理调配清雪工具和机械，安排统一的

就餐、住宿场所，并配齐通讯器材。 

3.2.2  每年 10 月底前，应做好清雪防滑机械设备的维修、保养和调试等

工作，确保专业机械设备的完好率不低于 90%。 

3.2.3  所有除雪、清运车辆必须在醒目的位置上贴有“清雪防滑”字样

的提示，安装作业警示灯和夜间照明设备。条件具备的应为清雪防滑作业

人员配备带有夜间警示功能的工作服。 

3.2.4  每次降雪前，所有车辆设备必须认真进行检修、安装调试好；每

次除雪工作后，要对设备出现的问题及时维修，确保设备功能完好。 

3.2.5  装挂在其他车辆（或机械）上作业的清雪机械必须与配装车辆连

接牢固；配装车辆的操纵、转向、制动系统等均应符合相关标准。 

3.2.6  用于清雪的装载机要改安装无铲齿的平铲，避免破坏路面、管线



— 13 — 

井盖等设施。 

3.2.7  要根据雪情做好清雪设备的防滑措施，保证车辆在大雪或冰冻的

情况下正常作业。 

3.3  清雪防滑机具 

3.3.1  应准备便于在人行道、非机动车道中使用的具有可靠安全性的手

工除雪工具，主要有推雪板、铲雪锹、人力融雪剂播撤器竽等。 

3.3.2  根据清雪防滑作业的总面积、除雪设备的作业能力、限定的完成

时间、有效作业时同等因素确定专用清雪防滑设备，包括推雪铲、扫雪机、

抛雪机、融雪剂撤布机、破冰机、冰雪消融机等。 

3.3.3  清雪防滑作业应根据降雪量、环境温度和路面条件选择适当的设

备和方式。 

3.4  环保融雪剂管理 

3.4.1  环保融雪剂的采购与储备应于每年 11 月上旬前完成。 

3.4.2  环保融雪剂的使用要建立登记制度，按照划定的清雪工作责任区

面积，各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各自辖区内环保融雪剂的使用调配。 

3.4.3  严格落实环保融雪剂使用请示报告制度，确需使用时，由各区人

民政府（管委）分管负责同志请示市政府分管领导批准后，方可使用。 

3.4.4  严禁使用非环保融雪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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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 雪情预警 

4.0.1  建立雪情预警机制，市清雪防滑指挥部负责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

通联系，负责第一时间向各区发布降雪信息进行预警。 

4.0.2  各区清雪防滑主管部门要严密关注气象动态，遇有雪情，各区人

民政府（管委）要利用新闻媒体、报纸倡议、微信微博等多种方式，向辖

区内政府机构、企事业单位、学校医院、街道社区及市民群众发布雪情预

警信息，做到预先准备、预先号令，树立清雪防滑意识。 

4.0.3  各责任单位要落实值班制度，实时关注雪情动态，实时发布预警

信息。根据预警等级，科学合理安排好各清雪人员和专用设备，在指定地

点集中待命，大型清雪设备要泊至作业区域主要路段，融雪剂撒布机要装

车待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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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 道路清雪作业 

5.1  道路分类 

5.1.1  为便于市区清雪防滑工作开展，将市区道路主要划分为四类： 

1  一类：市区主次干道，主要是担负市区主要交通枢纽的道路、桥

梁等。 

2  二类：城市支路、辅路，主要是具备一定的交通舒缓功能的道路。 

3  三类：区间道路、无名路等。 

4  四类：城区街巷、自建路及建筑项目辅路等。 

5.2  作业原则 

5.2.1  市区道路清雪作业应保证车辆、行人正常通行。 

5.2.2  清雪作业坚持机械作业和人工作业相结合的原则，以机械作业为

主，人工清雪为辅，适量撒布防滑沙。 

5.2.3  降雪发生时，各清雪责任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，以雪为令， 快速

应对，以“上下班时段确保道路畅通”为目标，按照第一位防滑保交通，

第二位清雪运雪保环境的指导思想展开作业。 

5.2.4  无论白天晚上，只要降雪，所有防滑队应立即组织防滑、推雪设

备及人员在 20 分钟内到达各责任路段展开作业。 

5.2.5  清雪作业要按照先重点区域后边缘区域，先主要路段后次要道路，

先快车道后慢车道，先坡段后平路的原则进行组织， 学校、医院、商场

等人群密集地段，要优先清理。 

5.2.6  清雪作业时，要切实减少融雪剂使用。撒布时，应使用环保型融

雪剂，坚持科学撒布、少量控制的原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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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.7  清雪作业时，要根据降雪及路面积雪情况合理调用清雪机械与设

备数量，鼓励因地制宜采取效率较高的多种清雪机械与设备联合作业的方

式。 

5.2.8  清雪铲作业时，每个路口转弯处向外延伸 3 米左右为作业距离，

直行推雪形成的雪垅必须及时清理干净。不得将积雪堆在道路转弯处、其

他单位门口或人行道上，不得向车行道扬雪。 

5.2.9  市区道路积雪装运作业要避开交通高峰时段，各类装卸机械与设

备要尽量避免阻碍交通。 

5.2.10  一般积雪和碾压积雪应使用推雪铲进行作业，应从道路中央隔离

带或道路中心线向路肩防线依次清除。铲刀角度 30 度为宜，前后铲迹搭

接长度应不少于 50厘米，靠近中心线的铲迹应超出中心线约 20 厘米。 

5.2.11  微弱薄冰雪应采取滚刷进行清除，中薄冰雪应在其处于假融状态

时使用推雪铲进行清除，局部已结冰区域采用破冰设备进行清除。 

5.2.12  人工采用简易工具对机械无法清理的部位进行清理，如道路护栏

根部、道路犄角处等。 

5.3  不同雪情作业标准  

5.3.1  小雪指下雪时水平能见度等于或大于 1000 米，地面积雪深度 3

厘米以下，24 小时降雪量在 0.1 至 2.4 毫米。清扫小雪时应符合以下规

定： 

1  白天降雪，机动车道要随下随清，到晚 7 点以前，都要保证路面

见底无积雪，温度过低时，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雪水结冰打滑；夜间降雪，

各作业单位根据辖区内雪情灵活安排作业时间，第二天早晨 7:00 前，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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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证路面见底无积雪。 

2  原则上不使用融雪剂，确需使用时只限于一类路，每隔 50延长米

分段适量撒布，按每平方米 20克以下控制。 

3  降雪彻底停止后，24小时内完成积雪清运工作。 

5.3.2  中雪指下雪时水平能见度在 500 至 1000 米之间，地面积雪深度为

3 至 5 厘米，24小时降雪量在 2.5 至 4.9 毫米。清扫中雪时应符合以下规

定： 

1  白天降雪，机动车道要随下随清，到晚 9 点以前，都要保证路面

见底无积雪，温度过低时，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雪水结冰打滑；夜间降雪，

各作业单位根据辖区内雪情灵活安排作业时间，第二天早晨 7:00 前，要

保证路面见底无积雪。 

2  环保融雪剂首先在一、二类路上使用，三、四类路少量撒布，按

每平方米 40克以下控制。 

3  降雪彻底停止后，48小时内完成积雪清运工作。 

5.3.3  大雪指下雪时能见度很差，水平能见度小于 500米， 地面积雪深

度等于或大于 5 厘米，24 小时降雪量在 5.0 至 9.9 毫米。清扫大雪时应

符合以下规定： 

1  预报白天降雪，设备和人员要按照划分的责任区域，提前 1 小时

将机械设备停放到指定场所，人员到岗值守备勤，一旦降雪，立即开展作

业，保证道路交通不堵塞；晚上降雪，要通宵作业，力求达到最佳道路清

雪和防滑效果。 

2  环保融雪剂首先在一、二、三类路上使用，四类路适量撒布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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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平方米 50克以下控制。 

3  降雪彻底停止后，72小时内完成积雪清运工作。 

5.3.4  暴雪、大暴雪、特大暴雪指 24小时降雪量达到 10.0 至 19.9 毫米

时为暴雪；降雪量 20.0 至 29.9 毫米为大暴雪；降雪量超过 30.0 毫米为

特大暴雪。清扫暴雪、大暴雪、特大暴雪时应符合以下规定： 

1  预报白天降雪，设备和人员要按照划分的责任区域，全员到岗值

守备勤，一旦降雪，立即开展作业，保证道路交通不堵塞；晚上降雪，要

通宵作业，力求达到最佳道路清雪和防滑效果。遇到持续强降雪，要保证

人员、设备能够轮班轮岗持续作业，保证城市交通运行正常。 

2  环保融雪剂在所有道路撒布量不得超过每平方米 60 克。在重点主

干道及陡坡处，根据雪情可适当增加环保融雪剂撒布频次和撒布量，并加

强对急弯、陡坡、桥面等地段的巡视，避免发生交通事故。 

3  降雪彻底停止后，72小时内完成积雪清运工作。 

5.3.5  上下班高峰期的清雪防滑工作应符合以下要求： 

1  降雪期间，要根据早、晚上下班期间交通拥堵高峰期的降雪情况，

提前对路口、坡路、弯道、桥梁及易打滑路段安排作业，所有防滑车辆和

人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原则，随时帮助打滑车辆顺利通行，防止上下

班高峰期间因降雪造成交通堵塞。 

2  大型除雪机械及融雪剂撒布机无法开展作业的路段，应安排人员

就主要部位进行人工撒布，人工撒布时需注意控制使用量，原则上每平方

米不得超过 30 克。 

3  使用融雪剂时，尽可能与防滑沙使用相结合，减少融雪剂使用量。 



— 19 — 

5.4  作业质效 

5.4.1  一类道路清雪除净率达 90%，二类道路清雪除净率达 85%，三类、

四类道路清雪除净率达 80%。各类道路路面要无雪道、无积冰、无漏段，

清运达到雪堆无遗漏、无残根、无撒落。人行道要同步清理达到露出路面，

除净率达到 70%。 

5.4.2  公园、广场、游园的出入口及主要道路、台阶、停车场的清 理，

要以见界石为限，界石内无雪道、无冰包。主要出入口、主要道路、台阶

等特殊地段要边下边清，确保安全畅通。 

5.4.3  物业小区主要道路按照三类道路标准执行，小区其它道路按照四

类道路标准执行。 

5.5  环保融雪剂使用 

5.5.1  清雪作业时，应采取先机械推扫，减少地面积雪，再适量撒布融

雪剂的方式。 

5.5.2  环保融雪剂原则上要使用专用撒布机进行撒布，主要道路除交通

高峰拥堵期内，严禁人工撒布。设备作业人员须经过培训和岗前演练方可

上路作业。 

5.5.3  喷洒融雪剂溶液时，要将融雪剂充分溶解并达到规定浓度后方可

使用。 

5.5.4  撒布的融雪剂应距车行道外侧路缘石 1.5 米以上。要对重要绿化

带两侧采取防护措施，防止融雪剂撒布时溅入绿地。 

5.5.5  水泥混凝土路面、桥面等建筑物附近、人行步道等原则上不撒布

融雪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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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.6  “门前五包”环境卫生责任区、居民社区原则上不允许使用融雪

剂。 

5.5.7  市区道路隧道、桥梁涵洞遮蔽处、广场、公园、各类游园、绿地

及企事业单位院内、物业管理的小区内禁止使用融雪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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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 积雪消纳 

6.0.1  清扫的积雪必须及时外运，并倾卸至指定消纳场。 

6.0.2  各区应在辖区内选择适当位置设置积雪消纳场，原则上每个区不

少于 2 处，积雪消纳场选址要科学，方便运输车辆进出，并配备专用机械，

用于随时平整积雪，消纳场位置应向社会公布。 

6.0.3  要加强积雪消纳场的管理，做好消纳场出入口环境卫生的保持，

严禁清运车辆将积雪撒漏在积雪消纳场外。 

6.0.4  含环保融雪剂的积雪必须及时运出，并倾卸到指定消纳场。消纳

场内的积雪，尤其是含有环保融雪剂的积雪，严禁等待自然融化后，雪水

肆意流淌，应在完成消纳后的 6 小时内进行处理，严禁残留。 

6.0.5  含环保融雪剂的积雪不得堆放于绿地、树池、人行步道及其融化

后可能影响植物生长的区域内，不得排放到排水管道中。遇有大到暴雪及

以上雪情，可对不含融雪剂的积雪实施就近处理。 
 


